
2022.4.28
版15责编 刘春宇 吴丽敏 霞 霞 联系电话：8222133

星期四中国 广角

1

2

3

职业病防治法20年
新发病例数大幅下降

增强劳动者权益维护
职业病诊断仍有改善空间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记
者刘硕）最高人民检察院扫黑除
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2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按照今年
3月下发的《2022年检察机关常
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工作要
点》，检察机关要通过案件办理
保持扫黑除恶高压态势，深化重
点行业领域整治，并做好涉黑恶
犯罪案件财产认定和处置等方
面工作。

最高检要求，要强化配合制
约，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积
极参与教育、医疗、金融放贷、市
场流通新四大行业领域整治，结
合追捕“漏网之鱼”、深化整治

“沙霸”“矿霸”等自然资源领域
黑恶犯罪、涉网络黑恶犯罪等专
项行动，审查办理一批相关领域
有影响力的案件。

最高检提出，要坚持法律标
准，切实做到“是黑恶犯罪一个
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
数”。要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本质
和构成要件，区分涉黑和涉恶、
恶势力与恶势力犯罪集团、恶势
力犯罪与普通犯罪的界限，既要
确保精准从严从重惩治黑恶犯
罪，又要避免降低标准导致刑事

追诉扩大化问题，特别是要严格
把握“软暴力”作为黑恶犯罪手
段的认定标准，避免“恶势力”口
袋化倾向。同时，要审慎办理未
成年人涉黑恶案件，加强对未成
年人涉有组织犯罪案件的指导，
加强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适用、研
究和指导工作。

最高检要求，对于公安机关
查封、扣押、冻结、处置涉案财物
等活动，要加强逮捕和起诉环节
的审查制约，严格区分违法所得
与合法财产、本人财产与其家属
的财产，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
财产权益，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
活动的不利影响。并且，要加强
对涉财产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监
督和对涉案财产审查甄别，加大

“黑财”执行监督力度和涉黑洗
钱犯罪办理力度。

在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方面，最高检提出，在履行好刑
事执行监督职能、配合做好刑释
人员教育帮扶的同时，要探索建
立本地区黑恶犯罪刑释人员档
案资料库，在日常线索梳理和案
件办理中，注意对照核实审查，
有效防范、制止相关人员和组织

“死灰复燃”“东山再起”。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
划（2021-2025年）》提出，
到 2025年，职业健康治理
体系更加完善、职业病危
害状况明显好转、职业健
康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
不断提升……对我国新
时代职业健康水平提出
更高要求。

随着科技和产业发
展，一些新物质、新材
料、新工艺、新业态进入
人们的生活。“这些劳动
生活中的新现象可能带
来新的健康问题，有些
问题是未知的，需要不
断进行风险评估。”李涛
说，当前我国处于新旧
职业病叠加交织中，要
做好重点行业、人群、职
业病监测。

“关注一线‘蓝领’职
工的同时，也要关注‘白
领’职工。既要做好传统
职业病的防控，又要兼顾
新 型 职 业 病 危 害 的 预
防。”国家卫生健康委职
业健康司司长吴宗之表
示，要从以治病为中心转
变到以健康为中心。

针对一些网友吐槽
的“996”带来工作压力，
职业紧张、肌肉骨骼系统
疾病等是否属于职业病
范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表示，目前这类疾病不在
职业病目录范围内，但它
们也是与工作相关的疾
病，未来应推动制定更与
时俱进的职业病诊断标
准。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新时代职业健康如何发展？
——聚焦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实施20周年

2022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颁布实施 20周年，
今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周的活动主题为“一切
为了劳动者健康”。

职业病防治关系着
我国8.8亿劳动者的福
祉。回顾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施20年，职业病
防治有哪些突出进展？
新时代职业健康的未来
路向何方？

全国报告新发职业病病例数从 2012 年
27420 例 下 降 至 2021 年 15407 例 ，降 幅 达
43.8%；职业病及危害因素监测范围县区覆盖
率达 95%以上……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
数据显示，我国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高发势头
得到初步遏制，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进一步得
到保障。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 16-59岁劳动年
龄人口为 8.8亿人。职业病防治工作事关广大
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大局。

2001年 10月 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并于 2002年 5月 1
日正式颁布实施。

“立法对政府、用人单位、劳动者等各方的
责任和权利义务在法律层面作了比较清晰的
界定。”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林嘉表示，防治法的实施对于改
善我国职业卫生安全环境，保护劳动者健康安
全具有重要作用，它发挥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强
制力，四次修正不断更好发挥法律功能。

改革开放 40余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巨大成就，离不开各行业广大劳动者的不懈
耕耘，却也使得个别重点行业出现职业病现
象。

防治法第二条指出，“本法所称职业病，是
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
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我
国现行《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将职业病分为 10
类 132种。

“在我接诊的日均 50余位患者中，罹患尘
肺病的约 90%，占比最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职业病科副主任医师关晓旭说，绝大多数经他
诊治的尘肺病患者都拥有工伤保险，一些被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关晓旭介绍，过去几年尘肺病新发诊断数
量也呈下降趋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
全国报告新发职业性尘肺病病例数从 2012年
24206 例下降至 2021 年的 11809 例，降幅达
51.2%。

“国家今年对职业病
病人保护力度加大、资金
持续投入，我们感同身
受，进行职业病诊断后，
各 方 面 医 疗 需 求 有 保
障。”北京市三期尘肺病
患者、煤工朱先生告诉记
者，但他同时也观察到一
些病友遭遇用人单位不
配合提供诊断资料，或因
劳动关系无法明确而遇
到的诊断难问题。

“职业病诊断在医学
技术方面并不难，难在对
患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的劳动关系的确认，以及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与
疾病因果关系判断。”中
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首
席专家李涛说，职业病诊
断要综合分析病人的职
业史和工作场所危害因
素检测结果等，与其他疾
病进行鉴别。这一过程
需要用人单位配合。

针对社会反映的职
业病诊断难问题，2017
年、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两次对职业病防治法
进行修改，取消了由 3 名
以上取得职业病诊断资
格的医师来进行集体诊
断、取消了职业病诊断机
构的行政审批等。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武亦文教授认为，要
精准建立“诊鉴分离”体
系，目前对于职业病的诊
断基本不区分诊断机构
和鉴定机构，长时间由医
疗机构承担“诊鉴”双
责。未来职业病范畴可
适当“扩大化”，增加对劳
动者权益的维护。

武亦文建议，当前职
业病属于工伤的一部分，
其支出属于工伤保险基
金管辖范围，成立职业病
救助基金可保障不同类
型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新旧职业病叠加交织
做好重点职业病监测

这是4月26日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拍摄的川金丝猴。
在位于九寨沟县白河乡的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生活着近1700只野生川金丝猴。优

越的生态环境和周边群众的呵护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空间，保护区成为它们自由栖居的乐园。
近年来，当地政府抓住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契机，发挥其“伞护效应”，保护好与大熊猫具备

高度伴生性的川金丝猴、雪豹等珍稀物种，保护好栖息地环境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加大与科研单位
对川金丝猴的研究。目前，该保护区已成为我国野生川金丝猴种群最大的保护区。新华社 发

走进川金丝猴乐园

保持扫黑除恶高压态势

最高检提出这些新要求

新华社 发


